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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牢民生底线，护航共同富裕

左停

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社会救助法》，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迈入全面法治化、规范化

的新阶段。这部法律是新时代新征程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、扎实推

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性法律，有四个突出意义。

法律颁布恰逢其时，回应发展的时代需要。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

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，但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”问题仍然存在、

在部份地方还很突出。城乡之间、区域之间、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 依

然存在，部分群众因疾病、灾害、失业、刚性支出等因素陷入生活困

境，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需求迫切。在“十五五”开 局之年，《社

会救助法》的出台恰逢其时。法律第一章总则开宗明义，直面发展不

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矛盾，以法治方式破解民生痛点、补齐保障短板。

总则明确社会救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城乡统筹，尽力而 为、量力

而行，保基本、兜底线、救急难、可持续，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

应的原 则，确立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便民、及时”的工作准则，

既立足当前保障基本民生，又着眼长远促进共同富裕，为破解发展不

平衡问题提供坚实法治支撑。

立法彰显治国理政初心，高水平定位民生保障工作。社会救助法

系统界定了社会救助的“国家责任、公民权利、基本原则与工作机制”，

彰显社会主义制度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本质属性，为大救助体系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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奠定法治根基。一是明确社会救助的权利属性，强化国家保障责任。

总则第二条规定：“国家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，依法保障公民从

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救助服务的权利。”这一规定将社会救助

明确为“公民法定基本权利”，明确国家是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，体

现社会主义制度对公民生存权、发展权的根本保障，不让任何一个人

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。二是适配发展现实需求。明确“坚持与经济社

会发展水平相适应”，精准回应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大、城乡发展不平

衡的现实，强调“城乡统筹”，推动救助标准、救助范围、救助服务

城乡一体化，逐步缩小城乡民生保障差距。针对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

扶需求，总则及相关条款明确国家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化，建立低收入

人口动态监测平台，实现精准识别、动态管理、及时帮扶，从“被动

救助”转向“主动发现、精准帮扶”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帮

扶滞后难题。

法律兼顾稳定性与前瞻性，为社会救助工作提供基础性法治保障

作用。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，《社会救助法》是社会保障

“最后一道安全网”。法律兼顾当前工作实际，通过法治化、制度化

兜底，有效防范困难群众因突发变故陷入生存危机，化解社会矛盾，

维护社会稳定。通过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，提供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

就业等专项救助，保障困难群体平等发展权利；法律也留有很多发展

空间，通过分层分类、常态化救助帮扶，缩小城乡、区域、群体间的

保障差距。这部法律的实施，不仅为困难群众兜住底、兜牢底、兜好

底，还可以让低收入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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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惠及全体人民，推动形成“中间大、两头小”的橄榄型社会结构，

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与持久的动力支撑，在

法治轨道上书写新时代民生保障与共同富裕的崭新篇章。

法律凝聚大救助合力，构建协同工作机制。该法确立“党委领导、

政府负责、民政牵头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”的工作机制，明确各级

政府、各部门、基层组织的救助职责，打破部门壁垒、条块分割。县

级以上政府建立社会救助协调机制，并对群团组织的参与提出了要求。

“社会力量参与”专章规范社会组织、企业、个人等社会主体的救助

责任与参与路径，突破“政府单一救助”的传统模式，构建大社会救

助格局，深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、团结互助的显著优

势。这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彰显。在发展不平衡的现

实背景下，这种全民参与的大救助格局能够凝聚全社会共识，让发展

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，为共同富裕注入强大的社会动力与精

神支撑。

（本文来源：《中国社会报》2026 年 5 月 21 日第 A04 版，作者系中国农业

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、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副会长）


